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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办发〔2020〕49 号 

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加快农家乐、民宿高质量 

发展的意见 

 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

直属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，提升我县农家乐、民宿经济发展水

平，促进经济提质增效、转型升级。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如下

意见。 

一、促进农家乐、民宿企业限下转限上 

对当年限额以下农家乐、民宿企业首次转为限额以上的，给

予一次性 3 万元的奖励。（参照《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

进全县工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》〈永政办发〔2019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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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 号〉第四条） 

二、加强农家乐、民宿培育力度 

对限额以下农家乐、民宿企业升级为限额以上企业的，对其

缴纳的贡献予以全额补助，以转限上当年作为补助计算的第 1 年，

补助 3 年；奖励年度内如发生统计退库的，自统计退库年度起不

再予以奖励。 

三、加强用地支持 

农家乐、民宿年营业额达到 2000 万元以上，且确实有扩建

需要的，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用地指标上优先考虑。 

四、关于政策适用对象 

本意见适用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奖补

对象。文中所指农家乐、民宿为注册地和财政收入在永嘉县范围

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农家乐、民宿指利用城乡居民自有

住宅、集体用房或其他配套用房，结合当地人文、自然景观、生

态、环境资源及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，为旅游者休闲度假、体验

当地风俗文化提供住宿、餐饮等服务的处所。 

五、关于奖励规则 

本意见与其他政策对同一个企业（项目）的同类型奖励出现

重合时，执行最高额，不重复享受；对同一企业不同类型奖励项

目，可叠加执行。 

本意见自 2020 年 12 月 17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

31 日。其他我县已发布的各项政策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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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为准。 

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11 月 12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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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检察院，

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6 日印发 


